
中國香港游泳總會韻律泳委員會 
國際韻律泳比賽運動員遴選準則及程序 

(於 2025 年 6 月 30 日) 

 

 

比賽總類: 分齡賽及邀請賽 綜合運動會 世界游泳錦標賽 奧運會 

遴選會議
規則: 

1. 比賽名額及達標分數將跟據比賽預算及參賽策略訂立，並得到韻律泳委員會通過後，才向運動員發出遴選通知書。 
2. 遴選會議結束後，所有提名名單由泳總職員保管。 
3. 提名名單必需獲韻律泳委員會通過。 
4. 委員必須對遴選會議過程、提名名單及遴選結果絕對保密。 

 
遴選成績
証明時期: 

必須為中國香港游泳總會（「泳
總」）發出遴選通知書上的指定
時期內所達到有效的成績。 

必須為中國香港游泳總會（「泳
總」）發出的遴選通知書上的指
定時期內所達到有效的成績。 

必須為世界泳聯所指定的時期
及在世界泳聯所認可的比賽內
所達到有效的成績。 

必須為世界泳聯所指定的時期
及在世界泳聯所認可的比賽內
所達到有效的成績。 

遴選準則: 1. 所有運動員必須為泳總韻律
泳訓練隊的成員及符合代表
香港的資格。 

 
2. 遴選動作以世界泳聯的準則

評審，參選運動員需達到每
一組別的規定動作／指定動
作 的 達 標 分 數  (Point 
Score)及訓練要求。 

 
3. 每一組別規定動作／指定動

作得分最高的前 10-12名運
動員，可進入最後遴選名單。 

 
 
4. 韻律泳裁判團負責遴選的評

分。 
 

1. 所有運動員必須為泳總韻律
泳訓練隊的成員及符合代表
香港的資格。 
 

2. 遴選動作以世界泳聯的準則
評審，參選運動員需達到規
定動作／指定動作／技術自
選動作的達標分數  (Point 
Score)及訓練要求。 

 
3. 規定動作／指定動作／技術

自選動作得分最高的前 10-
12 名運動員，可進入最後遴
選名單。 

 
4. 韻律泳裁判團負責遴選的評

分。 
 
5. 泳總根據本會訂下的參賽策

略為準則進行篩選／初選，
並把初選名單提名至奧委會
／民政事務局進行遴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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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規定動作／指定動作／技術

自選動作得分最高的前 10-
12 名運動員，可進入最後遴
選名單。 

 
4. 韻律泳裁判團負責遴選的評

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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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的資格。 
 

2. 遴選動作以世界泳聯的準則
評審，參選運動員需達到規
定動作／指定動作／技術自
選動作的達標分數  (Point 
Score)及訓練要求。 

 
3. 規定動作／指定動作／技術

自選動作得分最高的前 10-
12 名運動員，可進入最後遴
選名單。 

 
4. 韻律泳裁判團負責遴選的評

分。 
 

5. 再等待世界泳聯通知確認運
動員的名額。 

 



中國香港游泳總會韻律泳委員會 
國際韻律泳比賽運動員遴選準則及程序 

(於 2025 年 6 月 30 日) 

 
- 若對遴選會議及韻律泳委員會的決定有所爭議或不滿者，可向本會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。 
- 上訴委員會全權負責處理有關之上訴。  
- 上訴委員會由泳總委任，成員最少 3 人。  
- 上訴人必須遞交書面上訴書，連同上訴費 HK$1,000，並在結果公佈起三個工作天內送達本會，交由上訴委員會處理，若上訴得直，

上訴費得予發還。 
 
泳總承諾遵守運動員選拔的基本原則： 
- 宣揚運動員選拔中機會均等、公平競爭的核心價值觀； 
- 讓運動員有公平、充分的機會展示他們的選拔價值，並在比賽中實現泳總的目標； 
- 確保選拔資訊、選拔過程及資訊發放之及時性的透明度； 
- 在選拔過程中堅持公正原則，包括制定利益衝突聲明機制（實際或潛在的利益衝突），以及在聲明後採取適當行動的指引；及 
- 堅守道德規範並遵守運動員選拔的基本原則。 

比賽總類: 分齡賽及邀請賽 綜合運動會 世界游泳錦標賽 奧運會 

遴選程序 
 
 
 
遴選小組
委員名單 
 

1. 遴選結果及名單，將交遴選
會議審議並向韻律泳委員會
提交審議結果。 

 
2. 遴選會議由不少於 3名成員

組成，成員包括韻律泳委員
會委員及韻律泳裁判／國際
裁判等，韻律泳訓練隊教練
需列席並就比賽策略提供專
業意見。 

 
3. 遴選會議成員均需填寫利益

衝突申報表。遴選結果將交
由韻律泳委員會按上述各項
準則，作整體性考慮及通過
有關提名。結果將上載於本
會網頁。 
 

4. 本會可按實際情況更改準
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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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提名。結果將上載於本
會網頁。 
 

4. 本會可按實際情況更改準
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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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提名。結果將上載於本
會網頁。 
 

4. 本會可按實際情況更改準
則。 

 


